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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美樱子） 近

日，古山镇镇级河长李文帅带领民间河

长前往华溪古山三村段巡河。河长们徒

步 4.5 公里，清理垃圾 1 吨，指出问题点

位5处。

“每月22日我们都会组织开展集体

巡河活动，常态化巡河有效保护了水资

源，改善了水生态。”李文帅说，近年来，

古山镇紧抓“常态化巡河、基础设施提

升、夯实运维管理”三个重点，积极推动

高标准河长制体系全覆盖建设，打造了

“河长+宣传员”“河长+巡查员”“河长+

参谋员”“河长+联络员”“河长+示范员”

“河长+战斗员”的“六大员”队伍，有效

提升水环境质量，华溪古山段水质稳定

保持在Ⅲ类。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河（湖）长制牵

引作用，近年来，我市聚焦长效管护，持

续巩固基层治水链条，在实践中形成了

以古山镇为代表的“六大员一体化”河

（湖）长基层管护模式，走出了一条基层

管护精细化、长效管理规范化的河（湖）

长管护之路。

“河长+宣传员”推进全民治水。我

市将每月22日定为全域“河长日”，通过

报纸、电视和新媒体平台大力宣传，营造

浓厚的全民治水氛围；建立奖赏评优机

制，树立河（湖）长治水先进典型，对先进

个人和集体给予奖励；利用河（湖）长制

监管平台、“公众护水”小程序等，交流治

水经验，引导基层河（湖）长履好职、尽好

责；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在学校成

立童心护水队，在企业开展护水知识竞

赛，进社区发放护水手册；依托“绿水币”

超市，举办护水兑换话费等活动；以村规

民约、“门前三包”责任制等形式，引导广

大群众形成爱水护水自觉。截至目前，我

市已组织人员 5000 余人次参与护水活

动，发现并及时解决涉水问题500余个。

“河长+巡查员”落实巡河责任。各

村党支部书记担任村级河长，定期开展

巡河活动；各村设一名民间河长和若干

名志愿者，负责反馈日常问题、提供治水

建议、参与治水监督；推广无人机和电子

眼等应用，形成巡河轨迹记录数据库，提

高巡河效能；对河道重要节点、重点区域

开展巡查，监督易产生污染排放的企业、

商铺，发现问题及时处置，解决巡查难、

管护难、监督难等问题。

“河长+参谋员”共商治水良策。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是河湖管护的重要力

量。我市围绕群众反映的涉水热点问

题，通过代表委员执法检查、民主监督、

专题审议、协商交流等形式，助推河湖管

护提质增效。同时，发挥本地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熟悉环境与民情水情的优势，

鼓励他们积极建言献策，为治水提供合

理化建议。

“河长+联络员”架起沟通桥梁。我

市建立举报投诉机制，及时处理群众对

治水的意见和建议；打破地域壁垒，主动

与缙云、武义等地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信

息互通机制，建立健全定期巡查制度，开

展跨界巡河行动，改善交接断面水质。

跨界巡河活动年均开展40余次，累计发

现处置岸线问题 120 余个，清理水域面

积2000余公顷、垃圾漂浮物500余吨。

“河长+示范员”树立治水榜样。我

市要求各级河长从自身做起，形成带动

示范效应，引导“企业河长”“民间河长”

“河小二”等力量参与巡河。2023 年年

初以来，共完成巡河 9380 人次，发现问

题4643个，整改完成率100%。

“河长+战斗员”提升监管效能。我

市不断完善“河长+警长”“河长+检察长”

“河长+法官”等协作机制，健全部门横向

融通、乡镇纵向贯通管护体系，持续提升

依法治水护水能力；以“大综合一体化”

省级改革试点为契机，积极探索水域治

理新路径；针对污染水体行为开展“综合

查一次”，推动“执法＋监管”无缝衔接、

高效联动，提升监管效能。2023年，开展

汛期监管检查68次，查处违法行为6起。

从治水攻坚到治水创新，从被动应

对到主动作为，我市以建设全域幸福河

湖为统领，持续建强“六大员”队伍，形成

了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河（湖）长基层管护

经验。在“六大员”队伍的持续推动下，

我市河湖治理成效显著，境内省控断面

和 集 中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100%，杨溪水库、太平水库水质达到Ⅱ

类，先后获评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浙中

生态廊道建设优秀县。“建好‘六大员’

护好‘责任河’”案例成功入选全省河湖

长制工作典型案例。

建好“六大员”护好“责任河”

我市全域河（湖）长基层管护迈上新台阶

前段时间，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在读

博士生实名举报博士生导师对其性骚

扰并强制猥亵，引发网友的关注和热

议。近年来，各种性骚扰新闻层出不

穷，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造成了不良的

社会影响。本期《法治直通车》，让我们

一起了解一下性骚扰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什么是性骚扰？
早在 2012 年 4 月 28 日，国务院就

出台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其

中第 11 条明确“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

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然而，2012年的这个规定没有清楚

地说明哪些行为属于性骚扰。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和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

性骚扰是指“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

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

性骚扰”的行为。

2023 年 3 月 8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国家卫健委、最高检、全国工商

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消除工作场所

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对性骚扰作

了更加清晰的解释：“本制度所称的性

骚扰是指，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

情、动作、文字、图像、视频、语音、链接

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

联想的不适感的行为，无论行为实施者

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

意图。”

二、如果遭遇性骚扰，应如何捍卫
自己的合法权益？

遭遇性骚扰时，首先应当在确保安

全的情况下表明自己的态度，拒绝沉

默，坚决说“不”。

其次，要收集相关证据，必要时向

有关部门寻求帮助。

证据方面，要注意收集和留存相应

的录音、视频、聊天记录、照片、就医记

录、报警记录等，并将骚扰行为的内容、

时间、地点和证人姓名等记录下来。

如果需要寻求帮助，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

1.向所在单位、妇联和相关行政部

门投诉。

2.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涉

嫌构成犯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

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

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里，

有一个案由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要了解什么是

性骚扰，还要学会在遭受侵害时用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

通讯员 莫陈峥

关于性骚扰的法律规定 两部门开展
全国生态日
主题宣传活动
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

本 报 讯（融 媒 记 者 王 昊） 8

月 14 日，市司法局东城司法所联

合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在金

胜山公园开展全国生态日主题宣

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

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

资料等形式，向群众普及野生动植

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大家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同时，工作人员鼓励大家争当

野生动植物保护志愿者，积极举

报破坏野生动植物的违法犯罪行

为。


